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Huadian Pow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7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而作出。 

 

茲載列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公告，僅

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秦介海 

董事會秘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戴軍（董事長、執行董事）、倪守民（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彭興宇（非執行董事）、

羅小黔（執行董事）、張志強（非執行董事）、李鵬雲（非執行董事）、王曉渤（非執行董

事）、李國明 (執行董事)、豐鎮平（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興春（獨立非執行董事）、李

孟剛（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躍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 •  北京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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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 

之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881,562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8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2021 年 9 月 2 日，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818 号），核

准公司向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发行 4,587,233 股股份、

向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投资”）发行 2,294,329 股股份、向建信

投资发行 9,800,1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向中银投资发行 4,901,49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

买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本公司本次向建信投资、中银投资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 6,881,562 股

股份已完成登记。 

上述股份发行结果及锁定期安排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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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股数（股） 锁定期安排 

1 建信投资 4,587,233 建信投资、中银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股

份发行完成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

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2 中银投资 2,294,329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 年 9 月 28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向

建信投资、中银投资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新股登记手续，登记完成后本公司股份

总数为 9,869,858,215 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9,869,858,215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报告书》，

建信投资和中银投资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做出的主要承诺如下： 

“本承诺人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若取得该等新股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

普通股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普通股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

过协议转让；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普通股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该

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普通股自股份发行完成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

此限。 

股份锁定期内，本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因上市公司发生派

送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加的部分，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建信投资和中银投资持有用于认购该等普通股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 12个月，

因此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普通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

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建信投资、中银投资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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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881,562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7%。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8 日。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本公司的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类别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解除限售后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862,976,653 6,881,562 9,869,858,21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6,881,562 -6,881,562 - 

合计 9,869,858,215 - 9,869,858,215 

 

六、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

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之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申

请以及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交易所做出的承诺。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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